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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或“菲达环保”）购买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泰公司”）和浙江衢州巨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泰公司”）的 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140,515,222 股、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全部

由巨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集团”）以现金认购（以下简称“本

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以本次发行部

分募集资金购买清泰公司 100%股权和巨泰公司 100％股权。 

 巨化集团完成菲达环保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后，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实施时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包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方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诸暨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委”）批准本次发行及本次交易、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巨化集团非公开发行 140,515,222 股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 12 亿

元现金（含本数），并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收购巨化集团下属巨



泰公司 100%股权和清泰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巨泰公司和清泰公

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巨化集团因本次发行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从审慎性原则出发，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虽

构成关联交易，但审议该事项时不存在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实施。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巨化集团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49 号 

法定代表人：杜世源 

成立日期：1980 年 7 月 1 日 

注册资本：96,600 万元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国内、外期刊出版（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化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及成品（限下属企业），食品（限下属企业）的生

产、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包

装材料、针纺织品、服装、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煤炭的销售，发供电、按经

贸部批准的商品目录经营本集团产品、技术和所需原材物料的进出口业务，承办

“三来一补”业务，承接运输和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安装，广播电视的工程

设计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劳务服务，自有厂房、

土地及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装饰、装潢的设计、制作，

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城市供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 



巨化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24,936.93 1,753,623.14 

总负债 1,077,121.03 1,001,111.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0,653.12 422,816.87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945,608.58 2,020,774.97 

净利润 6,399.89 51,017.1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巨泰公司 100%的股权及清泰公司 100%的股权。 

1、巨泰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衢州巨泰建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一道 216 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徐仁良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15 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溶解乙炔生产（凭有效《衢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

经营）。建筑材料的销售：水泥的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电石渣、硫酸渣、

粉煤灰、氟石膏、磷石膏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

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溶解乙炔气瓶检验（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巨泰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3）简要财务数据 

天健已对巨泰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4 年 5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5 月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4〕5577 号《审计报告》，巨泰公

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7,074.83  17,116.18  

总负债 12,132.22  12,210.86  

所有者权益 14,942.61  4,905.33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5,172.05  14,373.40  

净利润 195.08  341.30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万邦评估对巨泰公司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出具

的万邦评报（2014）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巨

泰公司的净资产即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巨

泰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 15,950.54 万元，收益法下评

估值为 16,329.00 万元。经综合分析后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确定在评估基

准日巨泰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5,950.54 万元。与账面所有者权益 14,942.61 万



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 1,007.93 万元，增值率为 6.75 %。 

2、清泰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衢州市清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巨化设计大楼 20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徐仁良 

成立日期：2007 年 7 月 11 日 

注册资本：6,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具体类别详见《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16 日止）；医疗废物 2000T/年（无

害化集中处置）（有效期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环保设备销

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污水处理。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清泰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3）简要财务信息 

天健已对清泰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4 年 5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5 月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4〕5573 号《审计报告》，清泰公

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349.11  11,705.47  

总负债 7,962.43  5,600.03  

所有者权益 6,386.68  6,105.44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392.52  4,637.41  

净利润 281.24  74.06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万邦评估对清泰公司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出具

的万邦评报（2014）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清

泰公司的净资产即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清

泰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 15,738.37 万元，收益法下评

估值为 15,932.00 万元。经综合分析后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确定在评估基

准日清泰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5,738.37 万元。与账面所有者权益 6,386.68 万

元相比，本次评估增值 9,351.69 万元，增值率为 146.42 %。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双方同意，巨化集团（含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转让清泰公司 100%

股权和巨泰公司 100%股权，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且符合浙江省国资委要求的

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以双方认可的基准日及评估方法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

和评估。双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审核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参考，并经由双方协商确定

最终交易价格。 

根据万邦评估出具的万邦评报（2014）5 号和（2014）6 号资产评估报告，

巨泰公司和清泰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分别为 15,950.54 万元和 15,738.37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浙江省国资委备案。经公司与巨化集团协商确定巨泰公司

100%和清泰公司 100%的最终交易价格以万邦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立足环保行业，通过内涵增长和外延扩张相结合的方式，

努力拓宽环保产业链，做大做强环保产业，致力于成为集设备生产和项目运营为

一体的环保企业。 

六、备查文件 

（一）《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13 日 


